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1 年度下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申復單位：國立屏東教育大學音樂學系 



 

受評班制：學士班、碩士班 
1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1 年度下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申復單位：國立屏東教育大學音樂學系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2.該系教育目標與系所發展，無

法凸顯在地文化與特色。 

本系教育目標與系所發展已於第一

週期系所評鑑後，依改善建議辦理追

蹤評鑑，檢核結果獲「完全改善」結

果通過。故建請移除此待改善事項。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實地訪評時，該系呈現之教育

目標與系所發展等相關資料，仍無法

凸顯在地文化與特色。 

教師教學與學

習評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學士班部分】 
2.「和聲學」之音樂基礎理論必

修課程，仍未能完全由專任教

師授課，較難以維繫教學穩定。

 
 

和聲學很重要，本系非常重視，目前

因本系理論作曲專長專任教師員額

有限，聘任和聲學兼任老師授課行之

多年(自 95 學年起至今)，深獲學生

肯定，教學效果良好，並未因由兼任

教師授課而導致課程不穩定。故建請

移除此待改善事項。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系理論課程專任教師不足，

「和聲學」之音樂基礎理論必修課

程，未能完全由專任教師授課，宜增

聘或調整專任師資結構。 
 



 

受評班制：學士班、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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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教師教學與學

習評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學士班部分】 
4.該系目前「管弦樂合奏」課雖

運作良好，但對於主、副修絃

樂或管樂的學生而言，因受限

於曲目編制之人數限制，較難

以獲得更多的實作演練機會。

 
 

非常感謝委員的卓見，這意見對本系

常重要，建請移至(四)針對未來系所

發展之參考建議。 
本系課程分類，經過多年的實施與修

訂，各類課程均分配適當的學分與授

課時數。由於本系規劃學生自大一下

學期起有班級實習音樂會，另亦開設

「音樂舞台表演藝術」、「器樂伴奏

法」、「室內樂」、「管絃樂合奏」及「主

修演出」等實作課程，已提供學生充

份實作演練機會。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系宜增加「弦樂合奏」及「管

樂合奏」課程，俾利主、副修弦樂或

管樂的學生實作演練。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該系學生多數來自外縣市，大

部分申請學校宿舍或於校外賃

屋居住，致使學生因生活適應

而影響學習者不在少數。 
 

本系已於自我評鑑報告書中呈現此

問題(P.45)，並已於報告書中針對此

問題提出相關輔導策略如下： 
學校各項制度與本系行政、導師工

作，均以提升學生學習成就與輔導學

生加強學習效能為職志，特別針對學

生適應環境等各方面進行身、心輔

導，培養學生音樂專業能力及未來進

入職場之適應力。(自我評鑑報告書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實地訪評資料顯示，該系學生

多數來自外縣市屬實，在輔導機制方

面，宜增加學生就讀該系之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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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P.38) 
本系具有完整健全之學生學習成效

預警機制，對於課業學習異常學生，

除由教務處「教訓輔系統－學習預警

平臺」(詳見附件 1~5)自動發出訊息

通知導師，導師也可以由授課師長處

得知學生之學習情形，確實掌握、聯

繫學生學習狀況，並提供必要之學習

輔導。(自我評鑑報告書 P.38) 
力求貫徹導師制度，以隨時提供學生

生活輔導外，平日亦盡可能開放系

辦，使系上教師、助理盡可能與學生

打成一片，學長姐與學弟妹亦能充分

交流、溝通，以協助系上同學處理課

程學習與日常生活諸問題。(自我評

鑑報告書 P.45) 
本系目前已有充足之學生輔導機制

與學習資源以提供學生完善之學習

輔導，各項教學資源亦已建立妥善之

管理維護機制，盡力輔導學生適應生

活。(自我評鑑報告書 P.45) 



 

受評班制：學士班、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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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綜上所述，本系學生並無因生活適應

而影響學習之事實，故建請移除此待

改善事項。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2.該系因為地理因素，交通銜接

不便，影響兼課教師來校教學

之意願，以致部分器樂專長之

教師聘請不易，影響學生選擇

主修教師的機會。 
 
 

本系本著持續自我改善之評鑑精

神，透過 PDCA 檢核流程進行系所

自評及複評均獲全數項目「完全符

合」結果通過。雖於自我評鑑報告書

中呈現此問題(P.45)，但也已針對此

問題提出相關策略如下： 
本系於兼任教師之聘任均盡可能以

「穩定」、「地緣」和「適才適所」為

原則，無論是鋼琴、弦樂、聲樂、管

樂或擊樂教師之聘任均以地理上與

屏東鄰近之高雄、台南地區優秀音樂

專業人才為優先徵聘方向。(自我評

鑑報告書 P.46) 
故建請移除此待改善事項。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系部分器樂專長之教師略嫌

不足，宜增聘或調整師資結構，讓主

修學生有更多選擇機會。 
 



 

受評班制：學士班、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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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3.由於該校位處於屏東市，具高

水準的音樂演出機會較為缺

乏，且離高雄、臺南又有段距

離，使學生普遍缺乏觀摩學習

機會。 

本系本著持續自我改善之評鑑精

神，透過 PDCA 檢核流程進行系所

自評及複評均獲全數項目「完全符

合」結果通過。雖於自我評鑑報告書

中呈現此問題(P.45)，但也已針對此

問題提出相關策略如下： 
本系近年已透過與國內、外音樂系所

(如台北市立教育大學、國立台中教

育大學、美國德州三一大學等校師

生)合作、交流之機會，積極提供學

生與他校優秀教授、學生切磋觀摩機

會，以提昇其多元視野，並於音樂會

之準備過程中培養、鍛鍊其展演實務

能力，以擴充學生對於未來職場之相

關實務經驗，增加其競爭能力。(自
我評鑑報告書 P.46) 
故建請移除此待改善事項。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系宜拓展各專長領域之大師

班、專題講座與交流展演，以增加學

生觀摩學習機會。 
 



 

受評班制：學士班、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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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學術與專業表

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2.教師升等意願尚待加強。 
 

近五年來，本系陸續有兩位教師升等

為教授與副教授，除此之外，並有五

位教師已向學校申請主論文升等計

畫並獲補助。由此可見，本系並無「教

師升等意願尚待加強」之事實，故建

請移除此待改善事項。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系宜積極善用學校升等獎勵

之機制，協助教師升等。 
 

學術與專業表

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學士部分】 
1.對學士班學生而言，較缺乏學

術相關之訓練與課程。 
 
 
 

本系自轉型非師培學系後，於學士班

課程規劃樂曲研究類課程 12門如下:
「鋼琴作品研究」、「木管作品研

究」、「銅管作品研究」、「弦樂作品研

究」、「擊樂作品研究」、「管擊室內樂

作品研究」、「弦樂室內樂作品研

究」、「義大利聲樂作品研究」、「德國

聲樂作品研究」、「法國聲樂作品研

究」、「英美聲樂作品研究」及「曲式

分析」。此外，「主修演出」課程內容

亦規定：「音樂會節目單均需附樂曲

解說，樂曲解說需包含作曲家簡介、

作曲特色、作曲背景及簡易樂曲分

析」。綜上，本系已充分提供學士班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系學士班課程規劃，宜落實

學士班設置專題研究課程或相關能

力之教學設計。 
 



 

受評班制：學士班、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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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學生養成基本學術研究之訓練，故建

請移除此待改善事項。 

畢業生表現與

整體自我改善

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共同部分】 
1.隨著社會變遷及少子化的衝

擊，畢業生就業問題將面臨更

嚴苛的挑戰，該系目前開設之

課程仍以傳統式的教學與展演

為主，未能積極反應市場需求。

目前本系所開設課程除傳統式的教

學與展演之外，已開設音樂應用類課

程六門：「音樂產業與行銷」、「音樂

行政」、「音樂軟體應用」、「數位媒體

製作」、「數位音效製作」及「音樂治

療導論」，另亦開設《音樂藝術管理

學程》，並透過定期邀請業界專家蒞

系演講及(或)座談，積極因應畢業生

面臨之就業市場需求，故建請移除此

待改善事項。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實地訪評時，根據畢業生晤談

結果顯示，該系開設之課程仍以傳統

式的教學與展演為主，宜積極蒐集畢

業系友之工作需求，適度調整課程。 

 


